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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保證稽核處

報告大綱

2. 教育部規範之填報及修正流程

3. 本期填報及需注意之表冊

4. 本校檢核機制及作業流程

1. 校務資料庫之應用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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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料庫之應用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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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匯出教育部及其他單位應用之表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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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時程 匯出表冊 應用單位

11月

基(1、3、6、7)
學(1、2、4、5、6、7、8、10、20-1、24)
教(1) ；職(1) ；研(5、8)
校(2、3、4、10-1、10-2)

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
小組

基(1、2、3、6、7) ；教(1) ；職(2、6) 大專校院一覽表

基(1、2、6、7)
學(1、3、3-1、4、4-1、5、5-1、6、7、8、12、
13、14、20-1、24、24-1、24-2)
教(1) ；職(1、2)
校(2、3、4、5、6、7、8、17、18)

教育部統計處

基(6) ；學(1、3、3-1、4、4-1、5、5-1、20-1) 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
料庫

教(1、4、5、6) 教育部人事處

校(19、20、21、22、23) 兼任助理承辦單位

學(6、7、8、10、10-1、10-2) ；研(6、6-1) 教育部國際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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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匯出教育部及其他單位應用之表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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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時程 匯出表冊 應用單位

11月

學(4、4-1、5、5-1、6、7、8、18、19、27、28)
教(1-3)；研(5、6、6-1、7、8) ；校(11)

公私立大學校院國際化
評量

基(1、2、6) ；學(1、2、4、5、24、24-1、24-2、25)
教(1)、校(3、5) 大學總量管制小組

學(1、4、5、6、8、9、12、13、20-1、20-2、24、
24-1、24-2、26)
教(1、3、8) ；職(2-1、3) ；研(8)
校(2、3、5、6、7、8、10-1、10-2、14、15、24、
25、26)

108.03期：學(6、8、9、12、13) ；職(3) ；研(4、9、
12、13)、校(14)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
平臺

學(1、5、6、7、8、9、10、12、13、20-1、26)
教(1) ；職(4、5) ；研(6、8)
校(8、9、10-1) ；財(24)

108.03期：研(3、9、12、13、16、18)

高教深耕計畫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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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綜合一類核定總金額TOP5學校

學校

名稱

108年度 107年度 106年度

總金額 排序 比率 總金額 排序 比率 總金額 排序 比率

中原

大學
163,147,028 1 12.30 166,333,469 1 12.53 156,240,199 1 12.67

淡江

大學
155,127,748 2 11.70 158,126,531 2 11.91 147,927,814 2 12.20

逢甲

大學
154,506,180 3 11.65 150,452,526 4 11.33 139,870,034 3 11.34

輔仁

大學
145,186,241 4 10.95 153,215,431 3 11.54 136,980,475 4 11.11

東海

大學
134,712,902 5 10.16 123,624,509 6 9.31 112,545,813 7 9.13

綜合一

總經費
1,326,324,836 1,327,683,869 1,232,962,738

註：綜合大學一類係指學生人數在1萬3千人以上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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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學校現有規模分析

學生人數 教師人數 職員人數 註冊率
(107學年)

中原大學 16,342 497 414 93.50

淡江大學 25,343 738 618 84.69

逢甲大學 20,812 653 447 93.38

輔仁大學 26,171 734 588 91.13

東海大學 16,189 544 392 90.18

註:10810期校務公開資訊專區、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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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規範之填報及修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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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規範之填報及修正流程

09/01
08:00

校庫表冊
填報時間

10/31
17:00 11/04

08:00
11/15
17:00

11/18

統一提出修正申
請並完成修正

12/02 ~ 12/20

函送檢核表
報教育部

11/01

共計61天

~

第
1
次
資
料
匯
出

第
2
次
資
料
匯
出

107.11.01 第一次資料匯出：
1.教育部統計處
2.學生基本資料庫
3.校務資訊公開平台
4.私校獎補助小組
5.大專校院一覽表

107.11.20 第二次資料匯出：
1.教育部統計處
2.學生基本資料庫
3.校務資訊公開平台
4.私校獎補助小組
5.大專校院一覽表
107.11.20 第一次資料匯出：
1.教育部人事處
2.大學總量管制小組
3.教育部國際化調查
4.兼任助理承辦單位
5.教育部國際司
6.高教深耕計畫小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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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統一修正申請

1. 凡超過「統一修正期間」，學校仍有本期資料
需要修正(或前幾期)者，則屬「非統一修正」
申請。

2. 「非統一修正期間」提出資料修正申請，請事
先填寫「修正申請對照表」(務必於「修正說明
」欄敘明具體修改理由)，並核章後發文至教育
部高教司，待教育部回函後，方可至校庫提出
申請開放修改權限(可供修正時間以2小時為限)
。※修正申請對照表需填寫「學校未來如何提升
填報資料庫正確性及完整性之策略」，至少
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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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經應用單位通知-非統一資料修正

11月28日上午8:00起 至 11月29日下午5:00止
 凡經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資料查核後，或經

教育部統計處及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檢視

於第2次釋出本期學校所填資料有誤者，應於11
月29日前提出「非統一時間修正」申請作業並上

傳檢附「核章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資料修正對

照表」，並請務必於11/30下午5時前完成修正作

業，以利各應用單位進行後續運用。

 若學校非因上述通知自行函請教育部申請數
據修正者，教育部將視情況要求學校限期改
善或予以糾正，並申請修正情形納入相關專
案計畫審查參考。

12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08.11



品質保證稽核處

本期填報及需注意之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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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填報表冊

教1-1、教1-2、教1-3、教4、職2-1 為本期免填，請確認數據。 14

基本資料類 基1、基2、基3、基6、基7

學生類

學1、學2、學3、學3-1、學4、學4-1、學5、學5-1、學6、學7、學8、
學9、學10、學10-1、學10-2、學12、學13、學14、學17、學18、學
19、學20-1、學20-2、學22、學23、學23-1、學24、學24-1、學24-2、
學25、學26、學27、學28、學29、學30、學31、學32

教職員類 教1、教2、教3、教5、教6、教7、教8
職1、職2、職3、職4、職5、職6

研究類 研5、研6、研6-1、研7、研8

校務類
校1、校2、校3、校4、校5、校6、校7、校8、校10-2、校11、校14、
校15、校17、校18(私立大學毋須填)、校19、校20、校21、校22、校
23、校24、校25、校26、校27

合計 82張表冊

※表冊紅字為108.10期首填，藍字為該表冊欄位/定義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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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
(10月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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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年

度

學

院

單

位

名

稱

學

制

班

別

年

級

實習屬性

是否屬專門職業

技術人員(醫事人

員、社會工作師)

應考資格規定之

實習

實

習

場

所

國

別

實習場所 證明文件類型 實習時間

實習人數(次)及時數
108.10區分身分類別

補

充

說

明
本國學生數 境外學生數(含外生、港澳、

僑生、陸生、其他等)

男 女

總

時

數

男 女 總時數

□必修＿學分
□選修＿學分
□畢業條件

□是
□否

□政府機構

□企業機構

□其他機構

□就讀學校附屬

機構實習

□合約

□公函

□其他證明文件

□全學年(人數)

□寒假實習(人次)

□暑假實習(人次)

□單一學期實習(人次)

□學期期間實習(人次)

【108.10期-新增欄位說明】
 請填報【本國學生；境外學生(含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大陸地區來臺就學及其他學生等)】
之學生實習【男生；女生】人數(人次)及其實習【總時數】，若學生實習係以天數計算，請換算
至小時填報。

 境外學生係指：
1. 依就學辦法入學之境外學生，亦即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等辦法入學之境外
學生。

2. 依一般身分入學，且具正式學籍申請入學之境外生(不含陸生)：亦即係依一般身分入學且
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或過去任一教育階段曾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或「香港
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申請入學之僑生、港澳生。

3. 其他：非屬上述管道就讀之境外學生，例如：來臺依親就讀之學生、雙聯學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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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12.學生休學人數統計表
(10月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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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年

度

學

期

學

院

單

位

名

稱

學

制

班

別

性

別

身
分
類
別

學期內新辦理休學人數 學期內休學減少人數 至學期底總休學人數

因

病

因

素

因

經

濟

困

難

因

素

因

學

業

成

績

因

素

因

志

趣

不

合

因

素

因

工

作

需

求

因

素

因

懷

孕

因

素

因

育

嬰

因

素

因

兵

役

因

素

因

出

國

因

素

因

論

文

因

素

因

適

應

不

良

因

素

因

家

人

傷

病

因

素

因考

試訓

練因

素

其

他

因

素

小

計

)
系

統

自

動

加

總

(

因

辦

理

復

學

因

懷

孕

因

素

消

失

復

學

因

育

嬰

因

素

消

失

復

學

因

退

學

因

素

其

他

因

素

小

計

)
系

統

自

動

加

總

(

因

病

因

素

因

經

濟

困

難

因

素

因

學

業

成

績

因

素

因

志

趣

不

合

因

素

因

工

作

需

求

因

素

因

懷

孕

因

素

因

育

嬰

因

素

因

兵

役

因

素

因

出

國

因

素

因

論

文

因

素

因

適

應

不

良

因

素

因

家

人

傷

病

因

素

因

考

試

訓

練

因

素

其

他

因

素

小

計

)
系

統

自

動

加

總

(

【欄位修正說明】

 身分類別：請依學生身分類別填報(系統填表代號：非原住民族學生請填0；原住民族學生請
填1；一般生(非原住民族學生)請填2；其他類學生請填3)。若學生具備「雙重國籍」者，請
依其「入學管道」進行判斷：

1. 原住民族學生：係指具正式學籍且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之原住民在學學生，其中原住民學
生係指符合「原住民身分法」規定之原住民學生，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

2. 一般生(非原住民族)：係指具正式學籍且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學生，不包括原住民
族學生。

3. 其他類學生：非屬一般生者(非上述2類者)，例如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僑生、港澳
生、大陸地區學生及其他(如依親就讀者)等。

 本表不包括選讀生、學分班、保留入學資格或無學籍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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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13.學生退學人數統計表
(3月、10月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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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期 學院
單位名

稱

學制班

別
性別

身分
類別

學期內總退學人數

開除學

籍人數

死亡人

數
因學業
成績因

素

因操行
成績因

素

因志趣
不合因

素

因逾期
未註冊

因素

因休學
逾期未
復學因

素

因懷孕
因素

因育嬰
因素 因病因素 因工作需

求因素
因經濟困

難因素

因生涯
規劃因

素

其 他 因
素 (不含
死亡)

小計
(系統自
動加總)

【欄位修正說明】

 身分類別：請依學生身分類別填報(系統填表代號：非原住民族學生請填0；原住民族學生請

填1；一般生(非原住民族學生)請填2；其他類學生請填3)。若學生具備「雙重國籍」者，請

依其「入學管道」進行判斷：

1. 原住民族學生：係指具正式學籍且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之原住民在學學生，其中原住民學

生係指符合「原住民身分法」規定之原住民學生，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

2. 一般生(非原住民族)：係指具正式學籍且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學生，不包括原住民

族學生。

3. 其他類學生：非屬一般生者(非上述2類者)，例如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僑生、港澳

生、大陸地區學生及其他(如依親就讀者)等。

 本表不包括選讀生、學分班、保留入學資格或無學籍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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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20-1.畢業總學生人數表
(10月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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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院 單位
名稱

學制
班別 學籍分組

性
別

畢業生

畢
業
總
人
數

取得輔系資格人數(107.10增蒐) 取得雙主修資格人數(107.10增蒐)

本
國
生

僑生
港澳

生
大陸地
區學生

外國
學生

其他
本國
生

僑
生

港
澳
生

大陸地
區學生

外國
學生

其他

【108.10期-新增欄位說明】
 學籍分組：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籍分組，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6.
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資料。

 性別：請依學生性別【男；女】填選(系統填表代號：男請填0；女請填1)。
 依取得輔系資格或取得雙主修資格之畢業學生所屬之身分類別，區分為【本國生；僑生；港
澳生；大陸地區學生；外國學生；其他】等分類：
1. 本國生：具備正式學籍之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
2. 僑生：係指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或以國內一般升學管道入學，並具正式學

籍之僑生。
3. 港澳生：係指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或以國內一般升學管道入學，並具正

式學籍之港澳學生。
4. 大陸地區學生：大陸地區來臺學生係指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

」入學，並具正式學籍之大陸地區學生。
5. 外國學生：依就學辦法來臺係指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或以國內一般升學管

道入學，並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6. 其他：非屬上述管道就讀之境外學生，例如：來臺依親就讀之學生、雙聯學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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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20-2.畢業授予學位之中英文名稱及人數表
(108.10首填，10月填報)

20

學
年
度

學門
類別

學類
類別

細學類
類別

學
院

單位
名稱 學制班別 學籍分組

授予學位 畢業總人數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男生 女生
全稱 簡稱

學校免填，由學20-1匯入 學校免填，由學20-1匯入

【108.10期-新增表冊說明】

 學年度：學校每年10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08年10月填報107學年度(107

年8月1日至108年7月31日)資料。

 學門類別、學類類別、細學類類別：本欄免填，由學校填報108年10月「學20-1.畢業

總學生人數表」之各系、所、學位學程之「學制班別」歸屬「學門」、「學類」及「

細學類」等資訊匯入。

 學院、單位名稱、學制班別、學籍分組：本欄免填，由學校填報108年10月「學20-1.

畢業總學生人數表」之「學院」、「單位名稱」、「學制班別」及「學籍分組」等資

訊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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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20-2.畢業授予學位之中英文名稱及人數表
(108.10首填，10月填報)

【108.10期-新增表冊說明】

 授予學位-中文名稱、英文名稱(全稱、簡稱)：請學校填報各系、所、學位學程授予畢業學生之
【授予學位】之【中文、英文名稱(含英文簡稱)】。

例如：A校資訊工程學系(工程組、應用組)及會計學系之學士、碩士、博士之授予學位如下：

 畢業總人數：本欄免填，由學校填報108年10月「學20-1.畢業總學生人數表」之「畢業總學生
男、女人數」資訊匯入。

學
年
度

學門
類別

學類
類別

細學類
類別

學
院

單位
名稱 學制班別 學籍分組

授予學位 畢業總人數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男生 女生
全稱 簡稱

學校免填，由學20-1匯入 學校免填，由學20-1匯入

單位名稱 學籍分組 學士學位名稱 碩士學位名稱 博士學位名稱

資訊工程
學系

工程組
工學
學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B.E
ng

工學碩
士

Master of 
Engineering

M.E
ng

工學博
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
D.

應用組

會計學系
會計
學學
士

Bachelor of 
Accounting B.A. 會計學

碩士
Master of 
Accounting M.A. 會計學

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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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30.大學辦理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招生情形
(10月填報)

 本表僅需獲得教育部核定辦理「大學辦理多元專長培力課程」之學校填報。

【欄位修正說明】

 學制班別：

1. 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

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及教育部核定學校辦理「大學多元專長培力課程招生案

」匯入該學系(學位學程)之【學士班別】。

2. 進修學士班之開班模式可為隨班附讀或專班；學士班之開班模式僅能為專班(請

學校參閱教育部107年11月15日臺教技通字第1070189595號函辦理)。

3. 請學校審慎確認系統匯入之【學系(學位學程)之名稱、學制班別】是否與教育部

核定函文或校內組織規程所列資訊相符。

學年

度

學

院

別

單位名

稱
學制班別 開班模式

108學年度辦理多元培力招生情形

總量內核定108學年度新生招生

名額

教育部核定該學系(學位學程)辦理多元培力課程招生情形

計畫核定外加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實際註冊人數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隨班附讀

□專班
學校無須填報 外加名額 外加名額 外加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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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修正說明】

 教師聘任情形：請填報資料調查基準日10月15日學校聘任之「專任」教師為【續聘；新
聘】情形；「兼任」教師為【再聘；新聘】：

1. 續聘/再聘：係指上一學期(107-2)學校「續聘專任教師」、「再聘兼任教師」至本學
期(108-1)仍持續聘任於原聘任系所者，或從原聘任系所轉至同校其他系所或教學單
位者。

2. 新聘(專任、兼任)：

1) 專任教師新聘：係指本學期（108-1）專任教師「首次」為學校所聘任者、非連
續聘任者或兼任教師依教師聘任辦法轉為專任教師者。

2) 兼任教師新聘：係指本學期（108-1）兼任教師非連續聘任者、或專任教師依教
師聘任辦法轉為兼任教師者。

教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
(3月、10月填報)

學年
度

學
期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
月日

國籍/地區 身分識別號 編制內/編制外 專兼任 主聘單位 合聘單位 教師分類 … 教師聘任情形 …

兼任教師是
否具本(全)
職工作者

…

□續聘/再聘
□新聘

106.10增蒐

108.10修正



品質保證稽核處
61

【108.10期-新增表冊說明】

 本表學校免填，將依據學校填報「基本資料6.基本資料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

、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教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及「職2.校長、一級行政主管及

學術主管明細資料表」等表匯入。

 學年度：每年10月匯入，並以10月15日為資料統計基準日，例如：108年10月則匯入108

年10月15日之現有資料。

 身分類別：

1. 將由「職2」匯入各校【學術(學院)主管；學術(系所)主管；學術(學位學程)主管；學

術(特殊專班)主管；學術(境外專班)主管；學術(其他)主管】等身分，不包括「校長

；副校長；一級行政主管」等類別。

2. 學校前揭各類學術主管，若由教師兼任者，應符合大學法第13條及學校組織規程規

定辦理。

職2-1.學術主管之教師職級
(108.10期新增，學校免填，系統自動產生)

由職2匯入 由基6匯入 由教1匯入
學術主管資料

單位名稱屬性類別

學術主管之教師職級資訊

學年度 身分類別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教師屬性 教師證書職級 教師證書資格審定別 教師聘書職級 任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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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期-新增表冊說明】

 單位名稱、姓名及職稱：將由「職2. 校長、一級行政主管及學術主管明細資料表」

匯入。

 單位名稱屬性類別：將由「基本資料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

班等基本資料表」匯入。

 教師屬性、教師證書職級、教師證書資格審定別、教師聘書職級及任職狀態：將由

「教1. 專兼任教師明細表」匯入。

由職2匯入 由基6匯入 由教1匯入
學術主管資料 單位名稱屬

性類別

學術主管之教師職級資訊

學年度 身分類別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教師屬性 教師證書
職級

教師證書資
格審定別

教師聘
書職級 任職狀態

職2-1.學術主管之教師職級
(108.10期新增，學校免填，系統自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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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修正說明】

 租賃宿舍是否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消防法及建築管理等規定：

1. 請填報學校租賃學生宿舍【是、否】符合學校所在縣、市政府所訂定之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定(例如：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自治條例規定，「第二種住宅區」建

築不允許作「第三組寄宿住宅」使用)、相關消防法規及建築管理等規定，全數規定

符合者，方能填報【是】；學校若填報【否】者，請敘明理由。

2. 本欄請學校應詳實填報租賃學生宿舍資料【是、否】符合所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使

用管制規則、相關消防法規及建築管理等規定。

校5.學校學生住宿狀況表
(10月填報)

學年度 縣市別
學生類別(106.10期新

增)

租賃宿舍是否符
合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消防
法及建築管理等
規定

申請學校宿舍人數

學校實際住宿學生人數
校外租屋學生

數
自有宿舍住宿人數

學校租賃宿舍住宿人數
校內非BOT 校內BOT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一年級學生

□非一年級學生□其他

□是
□否___
□無租賃宿舍
107.10增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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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修正說明】

 獎助生人數

 107年11月20日臺教高(五)字第1070196432號函及修正之「專科

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分類，自108年2月1日起獎助

生分為研究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不再分流屬學習範疇之「

教學獎助生」及屬僱傭關係之「兼任教學助理」，將一律全面納入

勞僱型兼任教學助理。

校19.獎助生及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人數及經費統計表
(10月填報)

學年度 獎助生類型
獎助生人數

(原學習型人數)

勞僱型學生兼
任助理類型

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

人數 雇主負擔經費

一般學生數 具身心障礙身分學生數
勞保費

（含職災）

健保費

(含補充保費)
勞退費

A. 研究獎助生 D. 研究助理

B. 教學獎助生
(108年2月1日以前) E. 教學助理

C.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F. 工讀生

小計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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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25.私立學校董事、監察人名單及其任期資訊統計
(10月填報)

【108.10期-新增類別說明】

 類別：請填報學校【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公益監察人】等類別。

 姓名：請填報學校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公益監察人】之【姓名】。

董事長資料僅有一筆，董事長及董事類別僅能擇一填報。每一名「董事、監

察人、公益監察人」請填1筆資料。若該校「董事、監察人、公益監察人」有

10人，本表則需填報10筆資料。

學年度 學校財團法人名稱 類別 性別 姓名 本屆屆數 本屆任期起日 本屆任期迄日

□董事長
□董事

□監察人

□公益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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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檢核機制及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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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檢核機制

第1階段
(9/2~10/9)

第2階段
(10/14~10/25)

第3階段
(10/26~10/31)

召開「資料審查
會議」初審

品保處初審「表冊
資料檢核表」

填報單位提交
「第1次資料檢核表」

10/2前
(三)

10/3~10/8
(四~二)

10/9
(三)

召開「教育品質管
理委員會」複審

填報單位
1.登入系統修正
2.提交「第2次資料檢核表」

10/17前
(四)

10/23~10/25
(三~五)

10/29前
(二)

品保處登入系統填報
線上檢核表

填報單位
1.登入系統修正
2.提交「第3次資料檢核表」

10/30~10/31
(三~四)

邀請院長及校級彙整
單位一、二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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